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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贩卖管制药品
当事人获刑三年半

父母出售孩子名下房屋后，能主张合同无效吗？

炎炎夏日，劳动者的
高温津贴如何发放？

案例1
哪些劳动者依法享有高

温津贴？

2023年7月 ， 小刘与同学小
耿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化工科技
公司， 岗位为喷漆工。 根据作业
规程， 公司相关产品的油漆喷涂
需密闭作业， 不得使用风扇和通
风降温 。 因此 ， 在夏季高温时
段， 车间内温度经常超过33℃。
2024年夏季末， 小刘、 小耿两人
发现工资中并无高温津贴， 遂与
公司进行沟通 。 因多次交涉无
果， 他们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
请仲裁， 要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
当年度6月至9月的高温津贴。 经
审理， 仲裁机构认定他们二人符
合高温津贴发放条件， 最终裁决
公司按照当地规定标准为其补发
高温津贴。

评析
高温津贴是指用人单位为保

障劳动者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身
体 健 康 ， 对 劳 动 者 高 温 作 业
及 高 温天气下作业额外的劳动
消耗给予的补偿。 那么， 哪些劳
动者有权享受高温津贴呢？ 从国
家层面来看， 目前的依据是原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人社
部 等 四 部 门 联 合 印 发 的 《 防
暑 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 》 （安监
总安健 〔2012〕 89号， 以下简称
《办法》）。

该《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
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岗
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
天 作 业 以 及 不 能 采 取 有 效 措
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
下 的 ， 应 当 向 劳 动 者 发 放 高
温 津 贴 ， 并纳入工资总额 。 高
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 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
时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 有权享受高
温津贴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两大
类 ： 一类是室外露天作业劳动
者， 如建筑工人、 快递员、 环卫

工人、 户外线路检测人员等， 只
要在35℃以上高温天气下进行室
外露天作业 ， 无论当日工作时
长、 高温持续时间， 他们都有获
得高温津贴的权利。 第二类是室
内高温作业劳动者。 若室内工作
场 所 不 能 采 取 有 效 降 温 措 施
使 温 度降至33℃以下 ， 劳动者
也有权获得高温津贴， 如冶炼、
铸造、 陶瓷、 印染、 锅炉等岗位
上的从业人员。 即便不是露天环
境， 但因设备运行、 空间密闭等
因素导致温度过高， 符合条件的
劳动者就应得到高温津贴。 本案
中的小刘 、 小耿属于第二种情
形， 所在公司应当向他们支付高
温津贴。

案例2
高温津贴的发放标准是

什么？

小温在一家建筑公司从事钢
筋焊接工作， 每年夏天都是他和
工友们最难熬的季节 。 去年夏
季， 因施工期间当地气温经常超
过35℃而公司从未发放过高温津
贴， 小温和其他同事向公司提出
发放高温津贴要求， 公司则以各
种理由推脱。 经投诉， 劳动监察
部门调查认定相关事实后， 责令
公司按照当地规定标准向小温等
职工补发高温津贴。

评析
国务院相关部委制定 《办

法》 的初衷， 是督促用人单位采
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在高温环境下
作业的劳动者的保护， 同时也是
对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特殊付出
的 “补偿”。 高温津贴是劳动者
的法定报酬待遇， 并非用人单位
自设的 “福利”， 不能想不发就
不发。 因此， 无论夏季出现多少
个凉爽天， 高温津贴都必须按时
足额发放。

实践中， 由于各地气候条件
差异较大 ， 高温津贴发放的时
间、 周期、 标准并不统一。 按照
《办法》 第17条规定， 高温津贴
的具体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故不同地区发放高温津贴的时间
和金额上存在差别。

在发放时间上， 多数地区是
在6月至8月或9月之间， 如北京、
山西、 山东、 浙江等多数省份，
海南是从4月至10月， 福建则是
从5月至9月。

在发放数额和周期上， 有的
是按月发放， 例如上海、 广东的
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
此种情形下， 即使当月遇到若干
低于35℃或33℃的凉爽天， 用人
单位也必须全额支付高温费， 而
不能少发或不发； 有的是按日发
放， 如天津市高温津贴日标准按
照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的
12%确定， 并实行动态调整。 因
此， 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当地规
定， 及时、 足额地向符合条件的
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津
贴无需缴税。 按照 《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 第34条 “企业发生
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准予扣
除” 的规定， 企业对高温津贴无
需缴税。 对于劳动者而言， 按照
《个人所得税法》 第4条第3项关
于 “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
津贴免纳个人所得税” 的规定，
高温津贴无需缴税。

案例3
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

能相互抵充吗？

前几年， 葛女士所在公司都
会给职工发放解暑饮料和药品，
从未发放过高温津贴。 今年5月
底， 公司下发通知称， 为提高职
工福利待遇， 决定按法定月份发
放高温津贴， 但以往用于购买西
瓜、 饮料等解暑物品的高温费不
再列支， 职工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自行购买。 为此， 葛女士等职工
想知道： 高温津贴可以取代防暑
降温费吗？

评析
防暑降温费是指用人单位为

夏季在岗职工以现金或实物形式

发放的用于防暑降温的福利 。
现实中， 有的用人单位将防暑降
温 费 、 高 温 津 贴 以 及 其 他 防
暑 降 温措施混为一谈 ， 甚至以
防暑降温费抵充高温津贴。 事实
上， 这两项费用的性质不同、 保
护 目 的 也 不 同 ， 二 者 不 仅 不
能 相 互冲抵 、 合并 ， 劳动者还
可以兼得。

对此，《办法》第9条规定：“用
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供符合要
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并督促和指
导劳动者正确使用。” 第11条规
定 ：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
业、 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
足够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
温 饮 料 及 必 需 的 药 品 。 不 得
以 发 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
饮料。 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
温津贴。”

防暑降温费与高温津贴可以
从三个方面来区别： 一是适用对
象不同。 防暑降温费适用于夏季
在岗的企事业单位的所有劳动
者， 对工作环境是否高温并无特
别要求， 而高温津贴只适用于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
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劳
动者。 领取了防暑降温费的劳动
者若符合条件， 仍可领取高温津
贴。 二是发放方式不同。 防暑降
温费可以是现金支付， 也可以是
发放物品的形式， 比如防暑降温
饮料、 物品等， 而高温津贴必须
是现金支付， 且不得用防暑降温
饮料等物品抵充或替代。 三是法
律属性不同。 防暑降温费是用人
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福利待遇，
是否发放看用人单位的意愿， 不
具有强制性； 高温津贴是法定义
务， 对特定对象的发放具有强制
性， 劳动者的高温权益受国家政
策法规保护。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虽然向
职工发放了高温津贴， 但其应尽
的劳动保护义务不能免除， 仍然
应当向从事高温作业的职工提供
毛巾、 肥皂、 清凉油、 清凉饮料
等防护用品， 以确保劳动者的工
作环境安全健康。

张兆利 律师

读者温华 （化名） 在咨询时
说， 赵某夫妇将他们出资购买、
登记在未成年儿子名下的房产出
售给她， 双方签订了不动产买卖
合同并完成了产权变更登记。 半
年后， 她正在对该房屋进行装修
时， 赵某夫妇突然联系她， 称之
前卖房的行为侵犯了被监护人也
就是其未成年儿子的权益， 买卖
行为无效， 希望她归还该房产，
他们则会按照合同约定退款并支
付违约金。

她想知道： 自己与赵某夫妇
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否有效？

法律分析
《民法典 》 第三十五条规

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
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该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
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
有权追回；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符合下列情形的， 受让人取得该
不 动 产 或 者 动 产 的 所 有 权 ：
（一）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

动产时是善意； （二） 以合理的
价格转让； （三） 转让的不动产
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
的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
交付给受让人。”

赵某夫妇主张涉案房屋买卖
行为无效， 其依据就是上述两个
法律条款的规定。 但是， 《民法
典 》 在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同
时， 也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的信
赖利益。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二）》 第十五条规定： “父

母双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处分用
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未成
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后， 又以违反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损害未成
年子女利益为由向相对人主张该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本案中， 赵某夫妇的卖房行
为完全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
定， 因此， 他们不得主张卖房行
为无效。 也就是说， 温华与赵某
夫妇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合法有
效， 温华有权拒绝退还房产。

潘家永 律师

近年来， 互联网逐步
成为毒品犯罪联络的渠道，
借助网络实施涉麻精药品
等成瘾性物质犯罪案件不
时发生。 近日， 房山区法
院审理一起利用网络购买
并销售麻精药品的走私 、
运输、 贩卖毒品案， 被告
人满某犯走私、 运输、 贩
卖毒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
刑3年6个月， 并处罚金1万
元、 追缴违法所得。

基本案情
2021年 至 2023年 间 ，

被告人满某在家中通过推
特软件与境外卖家取得联
系购买三唑仑和咪达唑仑，
然后， 境外卖家通过快递
寄至满某提供的地址。 期
间， 满某多次将三唑仑和
咪达唑仑贩卖给杨某， 并
将部分三唑仑和咪达唑仑
放在日常生活物品中通过
物流寄递方式交付 。 2023
年9月5日， 满某被查获归
案， 并在其家中查获疑似
毒品的药片、 胶囊、 液体
等。 经鉴定， 其中部分药
片检出三唑仑及咪达唑仑。

法院审理后认为 ， 被
告人满某明知三唑仑、 咪
达唑仑系国家管制的精神
药品， 仍违反国家精神麻
醉药品管理规定和海关监
管规定， 从境外走私入境
后多次贩卖、 运输给他人，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
走私、 运输、 贩卖毒品罪。

综合被告人满某的犯
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 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
判后， 被告人满某提出上
诉。 近日， 二审法院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 《刑法 》 第三百

四十七条规定， 走私、 贩
卖、 运输、 制造毒品， 无
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
刑事责任， 予以刑事处罚。
毒品是指鸦片 、 海洛因 、
甲基苯丙胺 （冰毒 ） 、 吗
啡、 大麻、 可卡因以及国
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形
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 三唑仑和咪达唑仑
属于已被国家管制， 能够
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
具有精神药品和毒品的双
重属性。

本案中， 被告人满某
走私、 贩卖、 运输的三唑
仑和咪达唑仑不是用于医
疗、 教学、 科研等合法用
途， 而是满足其和购买人
体验另类快感等用途， 属
于滥用， 故涉案的三唑仑
和咪达唑仑被认定为毒品。

法官提醒， 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受国家严格管
制， 个人私自购买并滥用
这类药品，不仅会严重损害
身体健康，还将面临法律的
严惩。 与此同时，海关缉私
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开展
联合查缉， 紧盯重点渠道，
加强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关于麻精药品的查缉工作，
筑牢麻精药品监管防线 ，
让毒品犯罪无机可乘， 共
建和谐治安环境。

房山区法院 索彦

炎炎夏日， 劳动者的防暑降温权益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这就势必涉及劳动者普遍关心的一项权益———
高温津贴。 那么， 何谓高温津贴？ 劳动者享受高温津贴需符合哪些条件？ 发放标准是什么？ 以下3个案例及
其解析分别对相关问题作出了阐释。


